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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诉讼的基本情况

2017年 4月27日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鞍重股份”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决定书》【2017】35号，中国证监会认为鞍重股份2016年4

月23日披露的《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暨关联交

易报告书》存在虚假陈述，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4月28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以下简称“巨潮资讯网” ）披露的《关于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到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 � �公告编号：2017—032)� 。

2018年11月9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重大诉讼公告》（ 公告编号：2018-067）；2018年12月10

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8-070）；2019年5月6日，公司在巨潮

资讯网披露了《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9-024）。 2019年8月27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

《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9-045）。

二、案件的最新进展情况

公司于近日收到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沈阳中院” ）送达的42份《民事判决书》和1份

《撤诉民事裁定书》。

（2.1）《民事判决书》42份，内容如下：

序号 案号 起诉状日期 原告 被告 诉讼金额（元） 判决内容

1

（2018）辽01

民初1393号

2018/9/4 方福春

鞍重股份、九

好集团

223,095.48

1.被告鞍重股份、九好

集团在判决生效后10

日内共同赔偿原告经

济损失73952.18元；

2.驳回原告其他诉

讼请求；

3.本案案件受理费

4646元， 由原告负担

3252，二被告共同负担

1394元。

2

（2019）辽01

民初252号

2018/10/23 俞湘东 鞍重股份 300,000.00

1. �被告在判决生效后

10日内赔偿原告经济

损失18525.81元；

2.驳回原告其他诉

讼请求；

3.本案案件受理费

5800元， 由原告负担

800元，被告负担5000

元。

3

（2019）辽01

民初840号

2019/5/18 李建萍 鞍重股份 18,679.49

1. 被告赔偿原告损失

2966.4元；

2.本案案件受理费

267元，由原告负担225

元，被告负担42元。

4

（2019）辽01

民初853号

2019/5/18 雷宏慧 鞍重股份 13,406.61

1. 被告赔偿原告损失

8549.89元；

2.本案案件受理费

135元， 由原告负担48

元，被告负担87元。

5

（2019）辽01

民初854号

2019/5/16 郑丽华 鞍重股份 67,216.07

1. 被告赔偿原告损失

18300.10元；

2.本案案件受理费

1480元， 由原告负担

1080元，被告负担400

元。

6

（2019）辽01

民初855号

2019/5/16 江信良 鞍重股份 48,464.74

1. 被告赔偿原告损失

14539.42元；

2.本案案件受理费

1012元， 由原告负担

708元， 被告负担304

元。

7

（2019）辽01

民初856号

2019/5/20 陈爱婷 鞍重股份 46,675.51

1. 被告赔偿原告损失

14003.06元；

2.本案案件受理费

967元，由原告负担677

元，被告负担290元。

8

（2019）辽01

民初857号

2019/5/20 孙晓薇 鞍重股份 33,996.76

1. 被告赔偿原告损失

10199.32元；

2.本案案件受理费

650元，由原告负担450

元，被告负担200元。

9

（2019）辽01

民初858号

2019/5/17 马军玮 鞍重股份 104,773.63

1. 被告赔偿原告损失

31463.73元；

2.本案案件受理费

2395元， 由原告负担

1674元， 被告负担720

元。

10

（2019）辽01

民初859号

2019/6/17 赵静 鞍重股份 62,173.76

1. 被告赔偿原告损失

18399.63元；

2.本案案件受理费

1354元， 由原告负担

954元， 被告负担400

元。

11

（2019）辽01

民初860号

2019/6/23 张曦月 鞍重股份 25,944.89

1. 被告赔偿原告损失

7276.71元；

2.本案案件受理费

449元，由原告负担300

元，被告负担149元。

12

（2019）辽01

民初862号

2019/5/30 黄贤华 鞍重股份 11,938.47

1. 被告赔偿原告损失

2535.75元；

2.本案案件受理费

98元， 由原告负担73

元，被告负担25元。

13

（2019）辽01

民初863号

2019/5/20 穆怡鹏 鞍重股份 14,639.14

1. 被告赔偿原告损失

4391.74元；

2.本案案件受理费

166元，由原告负担100

元，被告负担66元。

14

（2019）辽01

民初864号

2019/5/21 张轩 鞍重股份 13,299.95

1. 被告赔偿原告损失

3990.10元；

2.本案案件受理费

133元， 由原告负担80

元，被告负担53元。

15

（2019）辽01

民初865号

2019/5/18 刘海 鞍重股份 51,329.57

1. 被告赔偿原告损失

15398.87元；

2.本案案件受理费

1083元， 由原告负担

650元， 被告负担433

元。

16

（2019）辽01

民初866号

2019/5/20 钱峰 鞍重股份 51,605.43

1. 被告赔偿原告损失

15482.08元；

2.本案案件受理费

1090元， 由原告负担

654元， 被告负担436

元。

17

（2019）辽01

民初867号

2019/6/25 朱红丽 鞍重股份 27,513.04

1. 被告赔偿原告损失

5263.92元；

2.本案案件受理费

488元，由原告负担293

元，被告负担195元。

18

（2019）辽01

民初868号

2019/5/18 李开柳 鞍重股份 4,094.15

1. �被告在判决生效后

10日内赔偿原告经济

损失7959.75元；

2.驳回原告其他诉

讼请求；

3.本案案件受理费

50元， 由原告负担30

元，被告负担20元。

19

（2019）辽01

民初869号

2019/5/20 金川 鞍重股份 103,955.02

1. �被告在判决生效后

10日内赔偿原告经济

损失22814.17元；

2.驳回原告其他诉

讼请求；

3.本案案件受理费

2379元， 由原告负担

1665元， 被告负担714

元。

20

（2019）辽01

民初870号

2019/5/16 周楠 鞍重股份 504,493.80

1. �被告在判决生效后

10日内赔偿原告经济

损失151346.67元；

2.驳回原告其他诉

讼请求；

3.本案案件受理费

8845元， 由原告负担

6191.5元， 被告负担

2653.5元。

21

（2019）辽01

民初871号

2019/5/19 苏保华 鞍重股份 180,701.03

1. �被告在判决生效后

10日内赔偿原告经济

损失89759.57元；

2.驳回原告其他诉

讼请求；

3.本案案件受理费

3914元， 由原告负担

2740元，被告负担1174

元。

22

（2019）辽01

民初873号

2019/5/29 李文杰 鞍重股份 15,138.79

1. �被告在判决生效后

10日内赔偿原告经济

损失2569.36元；

2.驳回原告其他诉

讼请求；

3.本案案件受理费

178元，由原告负担125

元，被告负担53元。

23

（2019）辽01

民初874号

2019/5/16 李巍 鞍重股份 59,746.11

1. �被告在判决生效后

10日内赔偿原告经济

损失17924.35元；

2.驳回原告其他诉

讼请求；

3.本案案件受理费

1294元， 由原告负担

294元， 被告负担1000

元。

24

（2019）辽01

民初875号

2019/5/18 耿博 鞍重股份 11,142.42

1. �被告在判决生效后

10日内赔偿原告经济

损失3945.85元；

2.驳回原告其他诉

讼请求；

3.本案案件受理费

79元， 由原告负担29

元，被告负担50元。

25

（2019）辽01

民初876号

2019/6/25 杨秀真 鞍重股份 23,303.90

1. �被告在判决生效后

10日内赔偿原告经济

损失4179.10元；

2.驳回原告其他诉

讼请求；

3.本案案件受理费

383元， 由原告负担83

元，被告负担300元。

26

（2019）辽01

民初877号

2019/5/25 靳亮亮 鞍重股份 21,678.88

1. �被告在判决生效后

10日内赔偿原告经济

损失6936.31元；

2.驳回原告其他诉

讼请求；

3.本案案件受理费

342元， 由原告负担42

元，被告负担300元。

27

（2019）辽01

民初878号

2019/5/20 李能 鞍重股份 29,722.97

1. �被告在判决生效后

10日内赔偿原告经济

损失8537.75元；

2.驳回原告其他诉

讼请求；

3.本案案件受理费

543元， 由原告负担43

元，被告负担500元。

28

（2019）辽01

民初884号

2019/5/17 陈淑玉 鞍重股份 32,135.75

1. 被告赔偿原告损失

9122.94元；

2.本案案件受理费

603元，由原告负担432

元，被告负担171元。

29

（2019）辽01

民初885号

2019/5/18 张乐 鞍重股份 43,344.06

1. 被告赔偿原告损失

12346.50元；

2.本案案件受理费

884元，由原告负担632

元，被告负担252元。

30

（2019）辽01

民初886号

2019/5/20 周斌 鞍重股份 21,007.33

1. 被告赔偿原告损失

6617.83元；

2.本案案件受理费

325元，由原告负担223

元，被告负担102元。

31

（2019）辽01

民初890号

2019/5/21 张洁 鞍重股份 91,394.28

1. 被告赔偿原告损失

27189.16元；

2.本案案件受理费

2085元， 由原告负担

1459元， 被告负担626

元。

32

（2019）辽01

民初891号

2019/5/21 毛小红 鞍重股份 16,064.46

1. 被告赔偿原告损失

5019.69元；

2.本案案件受理费

202元，由原告负担132

元，被告负担70元。

33

（2019）辽01

民初892号

2019/5/21 邱彩虹 鞍重股份 8,612.52

1. 被告赔偿原告损失

3192.46元；

2.本案案件受理费

50元， 由原告负担30

元，被告负担20元。

34

（2019）辽01

民初893号

2019/5/20 张妍 鞍重股份 25,461.66

1. 被告赔偿原告损失

9097.34元；

2.本案案件受理费

437元，由原告负担287

元，被告负担150元。

35

（2019）辽01

民初896号

2019/5/20 丁宁 鞍重股份 41,024.92

1. 被告赔偿原告损失

12691.38元；

2.本案案件受理费

826元，由原告负担578

元，被告负担248元。

36

（2019）辽01

民初897号

2019/5/16 杜瑞峰 鞍重股份 8,230.96

1. 被告赔偿原告损失

2469.29元；

2.本案案件受理费

50元， 由原告负担35

元，被告负担15元。

37

（2019）辽01

民初898号

2019/5/25 靳文珍 鞍重股份 20,741.16

1. 被告赔偿原告损失

8920.90元；

2.本案案件受理费

319元，由原告负担219

元，被告负担100元。

38

（2019）辽01

民初899号

2019/5/19 单照奇 鞍重股份 46,575.83

1. �被告在判决生效后

10日内赔偿原告经济

损失13973.15元；

2.驳回原告其他诉

讼请求；

3.本案案件受理费

964元，由原告负担674

元，被告负担290元。

39

（2019）辽01

民初901号

2019/5/16 蒋琴芳 鞍重股份 217,508.74

1. �被告在判决生效后

10日内赔偿原告经济

损失65126.19元；

2.驳回原告其他诉

讼请求；

3.本案案件受理费

4563元， 由原告负担

3193元，被告负担1370

元。

40

（2019）辽01

民初902号

2019/5/17 安永疆 鞍重股份 80,751.57

1. �被告在判决生效后

10日内赔偿原告经济

损失24226.18元；

2.驳回原告其他诉

讼请求；

3.本案案件受理费

1819元， 由原告负担

1274元， 被告负担545

元。

41

（2019）辽01

民初903号

2019/5/22 姜最明 鞍重股份 33,486.55

1.被告在判决生效后10

日内赔偿原告经济损

失6803.17元；

2.驳回原告其他诉

讼请求；

3.本案案件受理费

637元，由原告负担500

元，由被告负担137元。

42

（2019）辽01

民初904号

2019/5/17 豆红芳 鞍重股份 15,377.60

1.被告在判决生效后10

日内赔偿原告经济损

失4613.41元；

2.驳回原告其他诉

讼请求；

3.本案案件受理费

184元，由原告负担129

元，由被告负担55元。

小计： 2,770,447.00

（2.2）《撤诉民事裁定书》1份，内容如下：

序号 案号 起诉状日期 原告 被告 诉讼金额（元） 备注

1

（2018）辽

01民初1340

号

无 李学志

鞍重股份、九

好集团、西南

证券

304,691.41

准许原告撤诉，案件

受理费由原告负担。

小计： 304,691.41

小结：截至今日，公司共收到280个证券诉讼案件（沈阳中院受理173个，杭州中院移送107个）的应诉通

知，累计诉讼金额 85,774,282.83元；其中72起案件已撤诉,已撤诉案件累计诉讼金额 34,510,524.05元；

已收到沈阳中院一审判决书84份 （其中8份判决驳回了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累计诉讼金额10,702,

164.66元，共计判决公司承担的赔偿金额（含公司承担的案件受理费）1,695,650.94元。

其中案件号为（2017）辽01民初396号、（2017）辽01民初397号、（2017）辽01民初399号、（2017）辽01

民初398号的四个原告在收到一审判决后提交了民事上诉状，目前该四个案件仍在二审审理中，尚未收到二审

判决。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对于已达到《股票上市规则》第 11.1.1�规定的重大诉讼和仲裁披露标准的诉讼和仲裁事项，公司已按照

相关规定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除上述诉讼或仲裁事项外，公司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公司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等规定将相关诉讼所涉赔偿金额计入负债及相关会计科目,因公司在2018年度

已对未决诉讼的赔偿情况计提了预计负债，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业绩不会产生影响。 公司将根据诉讼

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相关法律文书。

特此公告

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11月18日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答复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相关

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金证法意2019字1029第0660号

中国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大厦A座十层 100004

电话：010—5706� 8585� � �传真：010—8515� 0267

二○一九年十月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

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答复

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相关事项的

法律意见书

金证法意2019字1029第0660号

致：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鞍重股

份” 或“公司” ）的委托，就鞍重股份董事会拟换届（以下简称“本次换届” ）等事宜，现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9】 第368号）（以下简称 “《问询

函》” ）的有关要求，依据现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的有关规定，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声明：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及承办律师依据有关法律的规定，就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律师发表意见的相

关事宜进行调查，本所律师审核了鞍重股份、杨永柱、温萍、徐凯凯、陈阳、李进德、李俊峰和王科芳以及北京中

禾金盛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禾金盛” ）提供的与本次问询相关的资料，并就有关事项向相关

方进行了必要的调查。

本所律师承诺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及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及相关主管机构、部门的有关规定发表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已经得到鞍重股份、中禾金盛保证，其向本所提供的全部文件资料（包括原件、原件的复印件、原

件的电子文件）及所作的一切陈述和说明均是完整的、真实的、准确的，文件上所有签字与印章真实，其根据本

所发出的调查清单，已将其所知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的事实和文件均向本所披露，无任何隐瞒、遗漏、虚假或

误导之处，所有材料的复印件、电子文件和原件的内容完全一致；本所律师已经得到杨永柱、温萍保证，其根据

本所发出的调查清单向本所所作的一切陈述和说明均是真实、准确、完整的，无任何隐瞒、遗漏、虚假或误导之

处；文件上所有签字真实；在与本所的访谈中，针对访谈内容据本人所知足以影响本所出具法律意见的事实均

已向本所披露，不存在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对于本法律意见至关重要的而又无法得到独立的证据支持

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本法律意见。

本法律意见中，本所律师仅就法律专业事项发表意见，对非法律专业事项不具有实施专业判断的资格。 本

所律师依据财务报表、审计报告、评估报告等非法律专业事项文书发表法律意见并不意味着对该文书中的数

据、结论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本法律意见仅供鞍重股份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在对相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后，

就《问询函》的有关要求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2、2019年8月19日，你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杨琪将所持有公司16,320,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7.06%）协议转让给北京中禾金盛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禾金盛” ），转让完成后，中禾金盛持

有你公司7.06%股份，为你公司第三大股东。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仍为杨永柱和温萍。请你公司补充说

明本次提名董事徐凯凯、陈阳、李进德、李俊峰、王科芳与中禾金盛及其关联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者其他关

系，你公司聘请尚未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人选作为独立董事的原因以及合理性；本次提名的独立董事是否具

备独立性；请对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2017年修订）》第四条、第七条，逐一说明本次提名独

立董事是否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关于鞍重股份本次换届中新提名的五名董事与中禾金盛的关联关系，请律师阐述具体的核查手段和核查

过程。 ”

答复：（一）本次提名董事徐凯凯、陈阳、李进德、李俊峰、王科芳与中禾金盛及其关联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或者其他关系

就中禾金盛及其关联方与本次提名董事徐凯凯、陈阳、李进德、李俊峰、王科芳之间的关系，本所律师采取

了以下核查手段：（1）核查了中禾金盛提供的截至2019年10月30日的关联方清单、中禾金盛于2019年10月30

日出具的说明、徐凯凯和陈阳的简历、徐凯凯和陈阳于2019年10月30日出具的说明、李进德、李俊峰和王科芳

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履历表》及《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李俊峰于2019年11月5日出具的说明、王科芳于

2019年11月14日出具的说明；（2）于2019年10月29日分别访谈李进德和王科芳、于2019年10月30日访谈中禾

金盛法定代表人；（3）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以下简称“公示系统” ）、企查查网站（https://www.

qichacha.com）就中禾金盛及其关联方与本次提名董事徐凯凯、陈阳、李进德、李俊峰、王科芳之间可能存在的

关系进行适当查询。

根据中禾金盛提供的截至2019年10月30日的关联方清单、中禾金盛的说明、本所律师与中禾金盛法定代

表人的访谈记录并经适当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禾金盛与本次提名董事徐凯凯、陈阳、李进德、

李俊峰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关系；王科芳除在中禾金盛间接参股的公司任职外，中禾金盛及其关联方

之间与王科芳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关系。

根据本次被提名董事徐凯凯、陈阳的说明以及本次被提名的独立董事李进德、李俊峰分别出具的《独立董

事候选人声明》，徐凯凯、陈阳、李进德、李俊峰与中禾金盛及其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关系；根据

王科芳出具的《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并经访谈王科芳，王科芳除在中禾金盛间接参股的公司任职外，与中禾

金盛及其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关系。

根据王科芳提供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履历表》，王科芳现任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董

事会秘书、兼任焦作煤业集团赵固（新乡）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和中国稀有稀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前述王

科芳任职的公司均为中禾金盛间接参股的公司。 根据中禾金盛提供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中禾金盛直接持有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33,657万元注册资本，持股比例13.08%；联储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直接持有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焦作万方” ）3504.58万股，持股比例2.94%；焦作

万方直接持有焦作煤业集团赵固（新乡）能源有限责任公司24,000万元注册资本，持股比例30%；焦作万方直

接持有中国稀有稀土股份有限公司17,913.58万股，持股比例13.17%。

本所律师对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5条，通过公示系统、企查查网站等合理、可行的核

查方式就王科芳与中禾金盛及其关联方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的问题进行了进一步核查。 核查结果为：（1）

王科芳未直接或间接持有中禾金盛及其关联方5%以上的股份；（2） 王科芳未于中禾金盛及其关联单位任职；

（3）王科芳未于直接或间接控制中禾金盛及其关联方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任职。 同时，王科芳于2019年11月14

日出具了进一步说明，确认其不存在前述情形，并确认：（1）其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中禾金盛及其关联方5%以

上股份的自然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2）其不是中禾金盛及其关联方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关系密

切的家庭成员。 根据核查结果，王科芳与中禾金盛及其关联方之间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5条规定所述的关联关系。 经本所律师合理适当的核查，本所律师认为，王科芳与中禾金盛及其关联方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中禾金盛与本次提名董事徐凯凯、陈阳、李进德、李俊峰、王科芳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除王科芳在中禾金盛间接参股的公司任职外，中禾金盛与本次提名董事徐凯凯、陈阳、李进德、李俊峰之

间不存在其他关系。

（二）鞍重股份聘请尚未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人选作为独立董事的原因以及合理性

根据各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履历表》，本次换届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中，李进德、王科芳

在鞍重股份发布召开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股东大会通知公告时尚未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根据鞍重股份的说明，李进徳作为执业会计师、财务会计方面的专业人士被提名，王科芳曾担任上市公司

董事会秘书并熟悉上市公司治理、规范运作相关知识、业务，两名独立董事均具备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治理相关

知识，熟悉相关法律法规，具备丰富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备的经济、管理、会计与财务等方面的工作经验，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2017年修订）》（以下简称“《备案办法》” ）第五条的相关要求，预

期能够给公司未来规范运作和公司治理提供有利支持，因此获得提名。

根据李进德作出的《关于参加独立董事培训并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的承诺函》，其已于2019年10月18

日作出书面承诺：“本人将参加最近一次独立董事培训， 并承诺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 。

根据王科芳作出的《关于参加独立董事培训并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的承诺函》，其已于2019年10月18

日作出书面承诺：“本人将参加最近一次独立董事培训， 并承诺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 。

根据《备案办法》第六条的规定：“独立董事候选人在上市公司发布召开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股东大会通

知公告时未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的，应当书面承诺参加最近一次独立董事培训并取得本所认可的独立董事

资格证书，并予以公告” ，本所律师认为，尚未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的独立董事候选人李进德、王科芳已出具

书面承诺将参加最近一次独立董事培训并取得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故鞍重股份拟聘请李进德、王科

芳其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 “《指导意见》” ）、

《备案办法》的规定，聘请原因亦具有合理性。

（三）本次提名独立董事是否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1、《备案办法》第四条规定：“独立董事候选人应当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

所业务规则有关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条件和要求的相关规定：（一）《公司法》有关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如适用）；（三）《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四）中共中央纪委《关

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相关

规定（如适用）；（五）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的相

关规定（如适用）；（六）中共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的相关规定

（如适用）；（七）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等的相关规定（如适用）；

（八）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等的相关规定（如适用）；（九）中

国银监会《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理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融资性担保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暂行办法》等的相关规定（如适用）；（十）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规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等的相关规定（如适用）；（十一）本所

主板、中小企业板及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业务规则的相关规定；（十二）其他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等有关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条件和要求的规定” 。

本所律师对照上述规定，查阅李进德出具的《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和《关于参加独立董事培训并取得独

立董事资格证书的承诺函》、李俊峰出具的《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及其独立董事资格证书、王科芳出具的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和《关于参加独立董事培训并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的承诺函》，并于中国执行信息

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中国证监会网站（http://www.csrc.gov.cn/pub/newsite）、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适当查询，本所律

师认为，本次提名的独立董事李进德、李俊峰和王科芳符合《备案办法》第四条的要求。

2、《备案办法》第七条规定：“独立董事候选人应当具有独立性，下列人员不得担任独立董事：（一）在上

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和主要社会关系；（二） 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

份1%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三）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四） 在上市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

其各自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但不限于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

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

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的人员，或者在有重大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的

人员；（七）最近十二个月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情形之一的人员；（八）最近十二个月内，独立董事候选人、其

任职及曾任职的单位存在其他影响其独立性情形的人员；（九）本所认定不具有独立性的其他人员” 。

本所律师对照上述规定，查阅了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李进德、李俊峰、王科芳声明

其不存在上述情形。

经查阅李进德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履历表》、《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

说明书》、鞍重股份2012年度、2013年度的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访谈李进德，李进德于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辽宁分所（现更名为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辽宁分所）任职时，曾担任鞍重

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2012年度以及2013年度审计报告的经办注册会计师，曾参与鞍重股份2014年

度、2015年度的审计工作，其于2016年从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辽宁分所离职且不再参与鞍

重股份的审计工作，不属于《备案办法》第七条所述为上市公司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经查阅王科芳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履历表》，王科芳现于中禾金盛间接参股的公司任职。 经本所律师访

谈王科芳，其于中禾金盛间接参股的公司任职不属于《备案办法》第七条所述情形，且其与中禾金盛及其关联

方之间亦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性的情形，其拟担任鞍重股份独立董事未受且未来亦不受中禾金盛及其关联

方的影响，将独立履行独立董事的职责。

根据上述核查结果，本所律师认为，本次提名的独立董事李进德、李俊峰和王科芳均不存在《备案办法》

第七条所述情形。

对照《备案办法》第四条、第七条，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本次提名的独立董事李进德、李俊峰、王科芳符

合《备案办法》第四条、第七条的要求，具备独立性，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四）本次提名的独立董事是否具备独立性

如上文所述，本所律师对照《备案办法》第七条规定对本次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进行核查，认为本

次提名的独立董事李进德、李俊峰、王科芳符合《备案办法》第七条关于独立董事应当具有独立性的要求。

根据《指导意见》关于“独立董事必须具有独立性” 的相关规定，下列人员不得担任独立董事：“（一）在

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

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三）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四） 最近

一年内曾经具有前三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五）为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

人员；（六）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七）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人员” 。

根据本次提名的独立董事李进德、李俊峰、王科芳的《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其均已声明不存在不得担

任独立董事的情形；经本所律师查询中国证监会网站（http://www.csrc.gov.cn/pub/newsite），未查询到本

次提名的独立董事李进德、李俊峰、王科芳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不得担任独立董事的人员。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提名的独立董事李进德、李俊峰、王科芳具备独立性。

二、“3、2019年6月17日，杨永柱、温萍出具《关于未与中禾金盛签署协议的说明》，截至2019年6月17日，

杨永柱、温萍与中禾金盛及其关联方未签署任何协议。 请你公司补充说明截至目前，杨永柱、温萍与中禾金盛

及其关联方是否签订相关股权转让协议或其他协议安排，如存在相关安排，是否违反你公司控股股东对股份

锁定情况的相关承诺。 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请律师阐述具体的核查手段和核查过程。 ”

答复：就杨永柱与中禾金盛及其关联方是否签订相关股权转让协议或其他协议安排，本所律师核查了杨

永柱于2019年10月30日出具的说明并于2019年10月30日访谈杨永柱，杨永柱确认，自2019年6月17日至说明

出具日，其与中禾金盛及其关联方未签订相关股权转让协议或存在其他协议安排。

就温萍与中禾金盛及其关联方是否签订相关股权转让协议或其他协议安排，本所律师核查了温萍于2019

年10月30日出具的说明并于2019年10月30日访谈温萍，温萍确认，自2019年6月17日至说明出具日，其与中禾

金盛及其关联方未签订相关股权转让协议或存在其他协议安排。

就中禾金盛及其关联方与杨永柱、温萍是否签订相关股权转让协议或其他协议安排，本所律师核查了中

禾金盛于2019年10月30日分别出具的说明并于2019年10月30日访谈中禾金盛法定代表人，自2019年6月17日

至说明出具日，杨永柱、温萍与中禾金盛及其关联方未签订相关股权转让协议或存在其他协议安排。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目前，杨永柱、温萍与中禾金盛及其关联方未签订相关股权转让协议或其他协议安

排，故未违反控股股东对股份锁定情况的相关承诺。

三、“4、结合上述说明，补充说明你公司本次换届半数以上董事变更的原因以及合理性，你公司控制权是

否已发生变更。 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

答复：（一）本次换届半数以上董事变更的原因以及合理性

根据鞍重股份提供的说明，本次换届半数以上董事变更的主要原因是鞍重股份近期引入了新的第三大股

东中禾金盛，公司股权结构发生变化，新股东基于鞍重股份未来良性发展考虑，向鞍重股份推荐了三名长期从

事资本市场相关业务的专业人士徐凯凯、陈阳和王科芳分别作为董事候选人和独立董事候选人，另外两名独

立董事候选人李进德和李俊峰为控股股东推荐并经董事会考察后认为合适的人选； 经本所律师访谈杨永柱，

本次换届中，现任公司董事长杨永柱未参与换届选举的主要原因为杨永柱年龄已满65岁，经个人意愿决定不

再参选担任公司董事职务。

本所律师认为，鞍重股份本次换届的董事候选人和独立董事候选人具备专业知识和能力，本次换届半数

以上董事变更的原因未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具备合理性。

（二）鞍重股份控制权是否已发生变更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1、投资者为上

市公司持股50%以上的控股股东；2、投资者可以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30%；3、投资者通过实际支

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能够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4、投资者依其可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

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

根据鞍重股份2019年10月20日的《证券持有人名册》并经分别访谈杨永柱、温萍，杨永柱持有鞍重股份

57,460,000股股份、持股比例为24.86%，温萍持有鞍重股份31,977,000股股份、持股比例为13.83%，杨永柱与

温萍系夫妻关系，合计持有鞍重股份38.69%的股权，杨永柱、温萍所持股份的表决权不存在权利受限情形，其

亦未通过托管等方式将表决权委托给其他主体行使，故杨永柱、温萍夫妇可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超

过30%。 根据鞍重股份的说明并经分别访谈杨永柱、温萍，虽然杨永柱不再担任董事职务，但未来仍能够以控

股股东的身份参与公司的重大事项决策，因此公司的控制权并未发生变更。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根据《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四条规定，杨永柱、温萍夫妇拥有鞍重股份控制权。

除杨永柱、温萍夫妇外，持有鞍重股份5%以上股份的股东有2名，分别为第三大股东中禾金盛、第四大股东

江阴华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分别为7.06%、5.15%。 本所律师认为，除杨永柱、温萍夫妇外，持有鞍重

股份5%以上股份的股东分别可实际支配的公司股份表决权均不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四条规定，鞍重股份控制权未发生变更。

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问询函回

复的公告

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鞍重股份” ）于近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

公司管理部发出的《关于对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9]第368号）。

公司董事会收到相关问询函后，经与相关人员联系确认，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作出书面回复如下：

1、请你公司结合第四届董事会届满日期，补充说明你公司提前换届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影响你公司生

产经营稳定。

回复：

2016年12月21日，经公司2016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审议通过了《关于换届选举第四届董事

会董事（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和《关于换届选举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的全体董事成员，全体董事任期均为三年。

鉴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即将届满，且现任公司董事长杨永柱因本人年龄已满65岁，个人意愿希望未来公

司能够由年富力强、熟悉公司情况、专业能力突出的人员来接任并承担相关职责，其将不再参选担任公司董事

职务；此外，公司近期业已引入专业的市场投资机构北京中禾金盛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禾金

盛” ）成为公司第三大股东，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保障公司有效决策和平稳发展，公司董事会决定提前进行

换届选举。

新一届董事会提名的非独立董事人选中，黄涛、李秀艳、石运昌、徐晶明四人为上一届董事会成员，同时在

公司任职，对公司业务熟悉，继续担任董事将有利于公司业务的稳定发展。 新提名的董事候选人徐凯凯、陈阳

为长期从事证券金融投资业务的专业人士，担任董事将有利于完善公司治理水平，提高公司未来资本运作的

管理能力。

新一届董事会提名的独立董事人选中，李进徳为执业会计师、财务会计方面的专业人士，并曾在2016年之

前作为中介机构成员参与公司审计工作，对公司业务、历史沿革熟悉，有利于发挥独立董事的相关职责；李俊

峰为长期从事资本运营、公司治理等相关金融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王科芳曾担任多家上市公司董秘并熟悉

上市公司治理、规范运作相关业务。 上述三人担任公司新一届独立董事将有利于提高公司治理和规范化运作

的管理水平。

综上，公司本次换届未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选择的相关人员具备专业知识和能力，新一届董事会将不会对于

公司生产经营稳定造成不利影响，还将有助于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促进公司未来健康良性发展，因此提前董事

会换届具备合理性。

2、2019年8月19日， 你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杨琪将所持有公司16,320,000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7.06%）协议转让给北京中禾金盛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禾金盛” ），转让完成后，中禾金盛持

有你公司7.06%股份，为你公司第三大股东。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仍为杨永柱和温萍。请你公司补充说

明本次提名董事徐凯凯、陈阳、李进德、李俊峰、王科芳与中禾金盛及其关联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者其他关

系，你公司聘请尚未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人选作为独立董事的原因以及合理性；本次提名的独立董事是否具

备独立性；请对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2017年修订）》第四条、第七条，逐一说明本次提名独

立董事是否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关于鞍重股份本次换届中新提名的五名董事与中禾金盛的关联关系，请律师阐述具体的核查手段和核查

过程。

回复：

（一）董事及独立董事候选人与中禾金盛及其关联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者其他关系

1.董事及独立董事候选人与中禾金盛及其关联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者其他关系的情况说明

本次公司提名新一届董事由相关股东推荐、经董事会考察审核通过后，最终确定了新一届董事候选人。 其

中新晋董事候选人中，两位独立董事人选李进德和李俊峰为公司控股股东推荐的人选，另外两名非独立董事

人选徐凯凯、陈阳和独立董事王科芳为公司第三大股东中禾金盛推荐的人选。 上述五名新晋董事人选中，徐凯

凯、陈阳、李进德、李俊峰与中禾金盛及其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关系；王科芳除在中禾金盛间接

持股的公司任职外，与中禾金盛及其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其他关系，且中禾金盛间接持有该等公司股权的比例

均未达到5%，王科芳与中禾金盛及其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经公司及董事会考察后，认为上述相关人员

具备丰富的专业经验，符合相关董事或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要求，因此提名为新一届董事候选人。

2.关于鞍重股份本次换届中新提名的五名董事与中禾金盛的关联关系，律师具体的核查手段和核查过程。

就中禾金盛及其关联方与本次提名董事徐凯凯、陈阳、李进德、李俊峰、王科芳之间的关系，律师采取了以

下核查手段：（1）核查了中禾金盛提供的截至2019年10月30日的关联方清单、中禾金盛于2019年10月30日出

具的说明、徐凯凯和陈阳的简历、徐凯凯和陈阳于2019年10月30日出具的说明、李进德、李俊峰和王科芳的

《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履历表》及《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李俊峰于2019年11月5日出具的说明、王科芳于2019

年11月14日出具的说明；（2）于2019年10月29日分别访谈李进德和王科芳、于2019年10月30日访谈中禾金盛

法定代表人；（3） 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以下简称 “公示系统” ）、 企查查网站（https://www.

qichacha.com）就中禾金盛及其关联方与本次提名董事徐凯凯、陈阳、李进德、李俊峰、王科芳之间可能存在的

关系进行适当查询。

根据中禾金盛提供的截至2019年10月30日的关联方清单、中禾金盛的说明、律师与中禾金盛法定代表人

的访谈记录并经适当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禾金盛与本次提名董事徐凯凯、陈阳、李进德、李俊

峰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关系；王科芳除在中禾金盛间接持股的公司任职外，与中禾金盛及其关联方之

间不存在其他关系，且中禾金盛间接持有该等公司股权的比例均未达到5%，中禾金盛及其关联方与王科芳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关系。

根据本次被提名董事徐凯凯、陈阳的说明以及本次被提名的独立董事李进德、李俊峰分别出具的《独立董

事候选人声明》，徐凯凯、陈阳、李进德、李俊峰与中禾金盛及其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关系；根据

王科芳出具的《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并经律师访谈王科芳，王科芳除在中禾金盛间接持股的公司任职外，与

中禾金盛及其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其他关系，且中禾金盛间接持有该等公司股权的比例均未达到5%，王科芳与

中禾金盛及其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关系。

根据王科芳提供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履历表》，王科芳现任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焦

作万方” ）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兼任焦作煤业集团赵固（新乡）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赵固能

源” ）董事和中国稀有稀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稀土” ）董事。 根据中禾金盛提供的说明并经律师

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禾金盛直接持有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联储证券” ）33,657

万元注册资本，持股比例13.08%；联储证券直接持有焦作万方3,504.58万股，持股比例2.94%；焦作万方直接持

有赵固能源24,000万元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30%； 焦作万方直接持有中国稀土17,913.58万股， 持股比例

13.17%。

律师对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5的规定，通过公示系统、企查查网站等合理、可行的核

查方式就王科芳与中禾金盛及其关联方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的问题进行了进一步核查。 核查结果为：（1）

王科芳未直接或间接持有中禾金盛及其关联方5%以上的股份；（2） 王科芳未于中禾金盛及其关联单位任职；

（3）王科芳未于直接或间接控制中禾金盛及其关联方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任职。 同时，王科芳于2019年11月14

日出具了进一步说明，确认其不存在前述情形，并确认：（1）其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中禾金盛及其关联方5%以

上股份的自然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2）其不是中禾金盛及其关联方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关系密

切的家庭成员。 根据核查结果，王科芳与中禾金盛及其关联方之间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5条规定所述的关联关系。 经律师合理适当的核查，律师认为，王科芳与中禾金盛及其关联方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

综上核查过程，公司和律师认为，中禾金盛与本次提名董事徐凯凯、陈阳、李进德、李俊峰、王科芳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除王科芳在中禾金盛间接持股的公司任职外，中禾金盛与本次提名董事徐凯凯、陈阳、李进德、

李俊峰之间不存在其他关系。

（二）公司聘请尚未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人选作为独立董事的原因以及合理性

截止本回复出具之日，本次公司拟聘任新一届董事会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中，李进德、王科芳尚未取得深圳

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公司将上述人员列为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主要原因为：

李进徳作为执业会计师、财务会计方面的专业人士，曾于2005年至2016年任职于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辽宁分所（现更名为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辽宁分所），期间曾担任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上市、2012年度以及2013年度审计报告的经办注册会计师， 并曾参与鞍重股份2014年度、2015年

度的审计工作，其于2016年从该所离职并在此后不再为上市公司提供任何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鉴于上述

事项情形距今已超过12个月，已不会对李进德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独立性造成影响，同时其本人对公司业务、

历史沿革熟悉，专业能力突出，有利于发挥独立董事的相关职责，符合《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

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2017� 年修订）（以下简称

“《备案办法》” ）相关规定的要求。

王科芳现任上市公司焦作万方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兼任赵固能源董事、中国稀土董事，还曾历任深圳

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区域负责人、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等相关工作，上述履历工作均涉及上市公

司相关业务，其对上市公司治理、规范运作相关业务及法律法规知识熟悉，具备了突出的业务能力，有利于发

挥独立董事的相关职责，符合《指导意见》及《备案办法》相关规定的要求。

综上，由于上述两名独立董事候选人具备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治理相关知识，熟悉相关法律法规，具备丰富

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备的经济、管理、会计与财务等方面的工作经验，符合《指导意见》及《备案办法》相关

规定的要求，公司董事会出于引进优秀管理人才进一步改善公司董事会成员结构、提高公司的管理运作质量

的需求，预期能够给公司未来规范运作和公司治理提供有利支持，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以上人员的

过往经历和任职资格后，同意提名李进德先生和王科芳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人选，并提交股东大会审核。

根据李进德作出的《关于参加独立董事培训并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的承诺函》，其已于2019年10月18

日作出书面承诺：“本人将参加最近一次独立董事培训， 并承诺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 。

根据王科芳作出的《关于参加独立董事培训并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的承诺函》，其已于2019年10月18

日作出书面承诺：“本人将参加最近一次独立董事培训， 并承诺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 。

根据《备案办法》第六条的规定：“独立董事候选人在上市公司发布召开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股东大会通

知公告时未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的，应当书面承诺参加最近一次独立董事培训并取得本所认可的独立董事

资格证书，并予以公告” ，公司和律师认为，尚未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的独立董事候选人李进德、王科芳已出

具书面承诺将参加最近一次独立董事培训并取得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故鞍重股份拟聘请李进德、王

科芳其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指导意见》、《备案办法》的规定，聘请原因亦具有合理性。

此外，经公司慎重考虑，为保证独立董事候选人能够更充分的符合独立董事的任职要求，未来能够更专业

的履行相关职责，本公司亦与李进徳、王科芳进行了沟通并实时关注其相关培训考试进展。

（三）本次提名的独立董事是否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根据《备案办法》第四条相关规定，“独立董事候选人应当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本所业务规则有关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条件和要求的相关规定：（一）《公司法》有关董事任职资格的规

定；（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如适用）；（三）《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四）中共中央

纪委《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

知》的相关规定（如适用）；（五）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

意见》的相关规定（如适用）；（六）中共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

的相关规定（如适用）；（七）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等的相关规定

（如适用）；（八）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等的相关规定（如适

用）；（九）中国银监会《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理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融资性担保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暂行办法》等的相关规定（如适用）；（十）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规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等的相关规定（如适用）；

（十一）本所主板、中小企业板及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业务规则的相关规定；（十二）其他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等有关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条件和要求的规定” 。

经公司核实并经本人确认，本次三名独立董事候选人李进德、李俊峰、王科芳均符合上述《备案办法》第

四条相关规定中有关独立董事任职资条件和要求。

2、根据《备案办法》第七条相关规定，“独立董事候选人应当具有独立性，下列人员不得担任独立董事：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和主要社会关系；（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

已发行股份1%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三）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

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四） 在上市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或者其各自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但不限于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

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的人员，或者在有重大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

任职的人员；（七）最近十二个月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情形之一的人员；（八）最近十二个月内，独立董事候

选人、其任职及曾任职的单位存在其他影响其独立性情形的人员；（九）本所认定不具有独立性的其他人员” 。

（1）关于李进德不存在上述《备案办法》第七条相关规定中提及影响其担任独立董事所应具备独立性的

情形的说明

经公司核实并经本人确认，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独立董事候选人李进德曾于2005年至2016年任职于华

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辽宁分所（现更名为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辽宁分所），期间

曾担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2012年度以及2013年度审计报告的经办注册会计师， 曾参与鞍重股份

2014年度、2015年度的审计工作，其于2016年从该所离职并在此后不再为上市公司提供任何财务、法律、咨询

等服务，鉴于上述事项情形距今已超过12个月，已不会对李进德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独立性造成影响。 除此之

外，李进德不存在其他《备案办法》第七条相关规定中提及影响其担任独立董事所应具备独立性的情形，因此

李进德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符合《备案办法》第七条的相关规定要求。

（2）关于王科芳不存在上述《备案办法》第七条相关规定中提及影响其担任独立董事所应具备独立性的

情形的说明

经公司核实并经本人确认，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独立董事候选人王科芳现任深交所上市公司焦作万方

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相关工作范围包括：作为上市公司焦作万方与证券交易所之间的指定联络人，并对外

负责焦作万方信息披露、投资者关系管理，对内负责股权事务管理、公司治理、股权投资、筹备董事会和股东大

会，保障公司规范化运作等事宜，兼任赵固能源董事、中国稀土董事，相关工作范围包括：出席有关公司董事会

并参与董事会相关决策事项。 除此之外，王科芳未在中禾金盛直接或间接持股的其他公司中担任职务或从事

其他工作。

根据公司查询，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中禾金盛与上述王科芳所任职公司间接股权关系如下所示：

如上图所示，中禾金盛直接联储证券33,657万元注册资本，持股比例13.08%，为联储证券第三大股东；联

储证券直接持有上市公司焦作万方（000612.SZ）3,504.58万股，持股比例2.94%，为公司第六大股东；焦作万

方直接持有赵固能源注册资本24,000万元，持股比例30%；焦作万方直接持有中国稀土17,913.58万股，持股

比例13.17%。 （中禾金盛对相关公司持股情况详见下表：）

公司名称 持股主体

持股主体

直接持股比例

中禾金盛

对应持股比例

中禾金盛

持股形式

联储证券 中禾金盛 13.08% 13.08% 直接持有

焦作万方 联储证券 2.94% 0.3846% 间接持有

赵固能源 焦作万方 30% 0.1154% 间接持有

中国稀土 焦作万方 13.17% 0.0506% 间接持有

注：中禾金盛对各公司对应持股比例计算公式为：各持股主体逐级持股比例乘积

根据上述持股结构情况并经中禾金盛确认， 联储证券作为金融持牌机构具备独立健全的公司治理体系，

中禾金盛只作为股东身份对联储证券在股东会层面具备参与投票决策相关事项的权利，不参与联储证券经营

管理层的日常经营管理活动；联储证券作为财务投资人身份持有焦作万方2.94%股权，为联储证券自营业务部

门的日常经营活动，焦作万方作为上市公司具备独立健全的公司治理体系，联储证券不参与焦作万方董事会

及经营管理层的日常经营管理活动，未向焦作万方董事会派驻董事，对焦作万方除在其股东大会层面参与相

关事项表决外不具备任何重大影响力。 中禾金盛对焦作万方亦不存在任何重大影响力；赵固能源和中国稀土

均为焦作万方参股公司，中禾金盛对其亦不存在任何直接或间接的重大影响力。

综上经核查确认，王科芳在上述中禾金盛间接参股的公司任职不属于《备案办法》第七条所述情形，且其

与中禾金盛及其关联方之间亦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性的情形，其拟担任鞍重股份独立董事没有且未来亦不

会受中禾金盛及其关联方的影响，其将独立履行独立董事的职责。

（3）关于李俊峰不存在上述《备案办法》第七条相关规定中提及影响其担任独立董事所应具备独立性的

情形的说明

经公司核实并经本人确认，独立董事人选李俊峰均不存在上述《备案办法》第七条相关规定中提及影响

其担任独立董事所应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综上，经公司和律师核查，除徐凯凯、陈阳、王科芳为中禾金盛推荐、王科芳于中禾金盛间接参股的公司任

职之外，本次公司新一届董事候选人徐凯凯、陈阳、李进德、李俊峰、王科芳五人均与中禾金盛及其关联方不存

在关联关系或者其他关系。 经公司和律师对照《备案办法》第四条、第七条的相关要求，并根据三名独立董事

人选李进德、李俊峰、王科芳所提供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履历表》、《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关于参加独立

董事培训并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的承诺函》 等材料， 并于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

cn）、中国证监会网站（http://www.csrc.gov.cn/pub/newsite）、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适当查询，认为相关独立董事人选具备独立董事

任职资格，满足担任独立董事的独立性要求，公司对独立董事的提名事项符合《备案办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

规、监管规则的规定。

3、2019年6月17日，杨永柱、温萍出具《关于未与中禾金盛签署协议的说明》，截至2019年6月17日，杨永

柱、温萍与中禾金盛及其关联方未签署任何协议。 请你公司补充说明截至目前，杨永柱、温萍与中禾金盛及其

关联方是否签订相关股权转让协议或其他协议安排，如存在相关安排，是否违反你公司控股股东对股份锁定

情况的相关承诺。 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关于杨永柱、温萍与中禾金盛及其关联方是否有其他协议，请律师阐述具体的核查手段和核查过程。

回复：

就杨永柱与中禾金盛及其关联方是否签订相关股权转让协议或其他协议安排，律师核查了杨永柱于2019

年10月30日出具的说明并于2019年10月30日访谈杨永柱，杨永柱确认，自2019年6月17日至说明出具日，其与

中禾金盛及其关联方未签订相关股权转让协议或存在其他协议安排。

就温萍与中禾金盛及其关联方是否签订相关股权转让协议或其他协议安排，律师核查了温萍于2019年10

月30日出具的说明并于2019年10月30日访谈温萍，温萍确认，自2019年6月17日至说明出具日，其与中禾金盛

及其关联方未签订相关股权转让协议或存在其他协议安排。

就中禾金盛及其关联方与杨永柱、温萍是否签订相关股权转让协议或其他协议安排，律师核查了中禾金

盛于2019年10月30日分别出具的说明并于2019年10月30日访谈中禾金盛法定代表人，自2019年6月17日至说

明出具日，杨永柱、温萍与中禾金盛及其关联方未签订相关股权转让协议或存在其他协议安排。

综上核查过程，公司和律师认为，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杨永柱、温萍与中禾金盛及其关联方未签订相关

股权转让协议或其他协议安排。 控股股东杨永柱、温萍不存在违反对股份锁定相关承诺的情形，未来若发生涉

及权益变动的相关事项，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结合上述说明，补充说明你公司本次换届半数以上董事变更的原因以及合理性，你公司控制权是否已

发生变更。 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请公司说明在本次所提名的董事候选人推荐过程中，中禾金盛作为股东推荐提名三名董事的原因及合理

性。

回复：

（一）本次换届半数以上董事变更的原因以及合理性

本次公司董事会换届，其中两名非独立董事（新任董事人选徐凯凯、陈阳）和三名独立董事（新任独立董

事人选李进德、李俊峰、王科芳）发生变更，原因是（1）现任公司董事长杨永柱因为年龄已满65岁，经个人意愿

决定不再参选担任公司董事职务；（2）公司近期引入了新的第三大股东中禾金盛，公司股权结构发生变化，新

股东基于公司未来良性发展考虑，向公司推荐了三名长期从事资本市场相关业务的专业人士担任董事候选人

（含一名独立董事）。另外两名独立董事人选也是经控股股东推荐、董事会考察后认为的合适人选。因此，预期

新一届董事会成立后，将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公司规范运作及治理水平，促进业务稳定健康发展、提升公司资本

运作的能力，因此具有合理性。

（二）鞍重股份控制权是否已发生变更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1、投资者

为上市公司持股 50%以上的控股股东；2、投资者可以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 30%；3、投资者通过

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能够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4、投资者依其可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

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5、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 截止本回复出具之

日，杨永柱、温萍夫妇两人合计持有公司38.69%股权，可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 30%，为公司控股

股东。 本次董事会换届变更中，现任公司董事长杨永柱不再担任公司董事，但未来仍能够以控股股东的身份参

与公司的重大事项决策，因此公司的控制权并未发生变更。

除杨永柱、温萍夫妇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有2名，分别为第三大股东中禾金盛、第四大股东江阴

华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分别为7.06%、5.15%。 公司和律师认为，除杨永柱、温萍夫妇外，其他持股超

过5%以上股东分别可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均不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

综合以上情况，经公司和律师核查，公司本次换届半数以上董事变更主要是引入新的第三大股东后，公司

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升管理水平，选择的相关人员具备专业知识和能力，符合相关规定的要求，具备

合理性。 同时本次董事会变更，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并未发生变化，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更。

（三）中禾金盛提名三名董事的原因及合理性

截止本回复出具之日，中禾金盛持有公司7.06%股权，为公司第三大股东，也是除控股股东之外的第一大

股东，具备对上市公司重大事项的参与能力。

同时，中禾金盛作为一家专业的市场投资机构，在此之前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战略性投资持股上市公司，

已与公司建立了紧密有效的沟通和联系，也寄希望能够以合适的方式积极发挥自身优势参与公司后续运营发

展。 值本次公司董事会即将换届之际，向公司推荐了两名具备金融投资专业背景的人员徐凯凯、陈阳作为非独

立董事候选人，目标是为了能够提升公司未来公司治理和资本运营的能力；另外向公司推荐的一名独立董事

人选王科芳，其专业任职背景和履历为其他上市公司的董事会秘书及相关工作，充分具备提升上市公司规范

治理的水平和能力。 因此对上述人员进行董事提名，预期相关推荐人员能够对公司的治理水平和运营发展带

来提升和帮助。

由于中禾金盛本次所推荐的非独立董事人数不超过非独立董事六名席位的三分之一，所推荐的独立董事

具备独立性，上述推荐并不会影响公司控制权的变更。

综上，公司经对相关人员考核后，将其列为了新一届董事会成员的候选人，具备合理性。

公司已于2019年10月30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取消公司2019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同时披露了《关于取消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公司对新一届

董事会董事、非独立董事提名人选资格进行严格审核后，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将于近期召开董事会、股

东大会重新审议董事会换届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18日


